福建长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同志，身份证号码为：                  

代表本人（公司）出席福建长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全权代为行使表决权。本委托书有效期至福建长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之日止。本人（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福建长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福建长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修订《福建长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6年修订版）》的议案
	
	
	

	4
	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及撤销监事会办公室的议案
	
	
	

	5
	关于修订《福建长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2026年修订版）》的议案
	
	
	

	6
	关于修订《福建长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2026年修订版）》的议案
	
	
	

	7
	关于《福建长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选举办法》的议案
	
	
	

	8
	选举福建长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
	选举林集琪同志为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选举张晓展同志为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选举邱柏钊同志为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选举陈建龙同志为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选举彭初靖同志为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选举陈美玲同志为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选举陈晖同志为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选举黄茂海同志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注：授权委托股东应对上述审议议案选择“同意、反对、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划“〇”，并且只能选择一项，多选视为无效。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2026年 5月   日

